








目 录
1.前言 .............................................................................................................. 1

2.概述 ............................................................................................................. 3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3

2.2调查范围 .......................................................................................... 3

2.3调查依据 .......................................................................................... 5

2.4调查方法 .......................................................................................... 6

2.5调查程序 .......................................................................................... 7

3地块概况 ................................................................................................... 10

3.1区域环境概况 .................................................................................10

3.2敏感目标 .........................................................................................13

3.3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 14

3.4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 22

3.5地块利用的规划 .............................................................................31

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32

4.1资料分析 .........................................................................................32

4.2人员访谈情况 .................................................................................34

4.3现场勘查 .........................................................................................36

4.4．不确定性分析 ..............................................................................43

5.结论和建议 ............................................................................................... 44

5.1结论 ................................................................................................ 44

5.2建议 ................................................................................................ 44

6、附件 ........................................................................................................ 46

附件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

果评估报告评审申请表 ...............................................................................46

附件 2：申请人承诺书附件 ................................................................ 48



附件 3：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 49

附件 4：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50

附件:5：用地规划条件和用地红线图 .................................................51

附件:6：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 56

附件 7：人员访谈记录表 .................................................................... 58



1

1.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第五十

九条第二款，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

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

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号）等要求，进一

步加强我省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控，推动“十四五”净土保卫战主要目标指标实

施落地，确保人民群众住得安心，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联合

行文湘环发[2021]2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实际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变更前应当按照

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且拟收回或已收回土地使用权、或者用途拟变更

为商业用地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同时永州市生态环境局、

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行文永环发[2022]10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重

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督管理的通知》中再次强调“十四五”期间所有用地（包

括建设用地、农用地、未利用地）实际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以下简称“一住两公”）的地块，且拟收回或已收回土地使用权、或者用

途拟变更为商业服务用地的应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地块，应当

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同时，2023年 6月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印发

《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净地”备案及监管规则（2023年版）》的通知中

明确供应为“一住两公”（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土地（不包

括原土地用途为“一住两公”的地块），应已依法落实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等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制度。

蓝山县 F2-1地块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蓝山大道西侧、民族

风情街北侧，中心坐标为 E：112.179015°，N：25.378804°，地块面积为

37765.27m2，合约 56.6479亩。该地块历史上为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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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村和三里村的耕地和林地。蓝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2017年 11月 2日，

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审批取得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建设项目名称为蓝山县 2017年度第一次用地，批文号（2017）政国土第 1666

号，批准用地总面积为 20.7306公顷，本次调查蓝山县 F2-1地块属于该次征

收范围内。

2021年 9月 18日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蓝山县 F2-1地块用地规划

条件》蓝自然资规条[2021]23号文，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B1+R2）。

2021年 11月 3日蓝山县恒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公开竞价，竞得该地

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15日、2022年 8月 31日、

2022年 9月 30日为云溪紫台建设项目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调查地块规划为商住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规定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本地块土地用途变更为商住用地，为了保证土地开发利用安全，加快项目建设，

实现用地安全、环保可持续的发展。受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委托，2023年 12月，

我单位开展了该地块场地环境调查工作。按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

术指南》（环发[2017]72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要求，根据相关资料，现场踏勘快速检测情况和人员访谈结

果，编制完成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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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述

2.1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本次场地土壤环境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依据相关法规及技术规范，按照调查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掌握场地及周围区域的自然和

社会信息，识别与分析调查对象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明确场地是否存在污染，

并初步识别地块。

2.1.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根据场地的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为场地的环境

管理提供依据。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初步调查的行为，保

证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

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充分考虑国内技术条件和实践经验，细化各

项工作方法，规范场地环境调查方法、风险评估方法、治理修复方案编制方法、

环境监理工作方法、修复工程验收方法等，增加可操作行，便于实施与推广。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

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通过对项目场地历史上曾经历过的活动的了解，针对场地特征与潜在污染

进行场地调查。同时严格遵循国家以及有关地方环境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

规范场地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2调查范围

蓝山县 F2-1地块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蓝山大道西侧、民族

风情街北侧。该地块历史上为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东北村和三里村的

农用地。根据用地规划红线图，地块面积为 37765.27m2，合约 56.6479亩。

四周范围为：东至蓝山大道，南至民族风情街，西至舜峰社区三里村的夔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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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开发建设成夔龙公园，北至三里村的耕地和三里村住宅区（现已坼除）。

调查项目拐点坐标见表 2.2-1、地理位置图见图 2.2-1、调查范围图见图 2.2-2。

表 2.2-1蓝山县 F2-1地块调查范围图拐点一览表

拐点编号 调查边界拐点坐标（国家大地 2000坐标系）
X Y

J1 2808660.837 37618549.158

J2 2808622.576 37618781.963

J3 2808579.777 37618773.672

J4 2808573.456 37618773.477

J5 2808443.388 37618748.464

J6 2808482.284 37618567.266

J7 2808662.590 37618544.482

J1 2808660.837 37618549.158

图 2.2-1蓝山县 F2-1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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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蓝山县 F2-1地块调查范围图

2.3调查依据

2.3.1 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

修订）；

（4）《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号）；

（5）《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7年 7月 1日施行）；

（6）《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3号）；

（7）《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7年）；

（8）《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2013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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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技术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3）《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7年）；

（4）《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5）《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6）《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7）《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

（8）《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2.3.3 其他相关文件

（1）《关于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

环土壤（2021）120号；

（2）《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的实施

意见》环办土壤〔2019〕47号；

（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海分类指南（试行）》自然

资办发〔2020〕51号；

（4）《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管的通知》湘环发〔2021〕

26号；

（5）《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监督管理的通知》永环发

〔2022〕10号；

（6）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净地”备案

及监管规则（2023年版）》的通知。

2.4调查方法

1、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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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

有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当场地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

染的可能时，须调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以调查范围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主要内容包括：

地块的现在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

情况，区域的地址、水文地址和地形的描述等。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

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

3、人员访谈

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

证。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

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

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可采

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最后对访谈内容进行

整理，并对照收集到的资料，对其中可疑处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和补充。

4、综合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定，明确地块内

及周边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是否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情况，并在结论

中明确是否需要进行下一阶段调查。

2.5调查程序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

染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

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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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可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

农药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

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

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

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

两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

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

不确定性。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36600等国

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

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

以结束；

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

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

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

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

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从目前收集的资料，本次调查地块历史上为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

东北村和三里村的林地和耕地地。2022年 4月以前地块用地性质一直为农用

地未发生改变，未涉及任何工业生产活动，亦不存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

或活动，故本次调查主要着重进行第一阶段调查。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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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所示。

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如图 2.5-1所示。

图 2.5-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本
次
场
地
环
境
调
查
的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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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的
工
作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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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蓝山县位于湖南省南陲，南岭山脉中段北侧。素有“楚尾粤头”之称，

是湘粤相通的重要门户。东接临武，南界江华和广东省连州市，西邻宁远，

北毗嘉禾。县境地处东经 111° 54′15″～112°2′08″，北纬 25°01′

02″～25°37′08″；东西宽 55km，南北长 67km，总面积 1806km2。境

内山丘丛错，地貌多样，土壤气候适宜林木生长，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生物资源境内生物资源丰富，木本植物有 116种，353属，927种，林果资

源达 120多种，主要有杉、松、柑桔、桃、李、橙等。项目所在地块为城

市规划建设区域，区域内植被主要为杂草等，现场调查未发现珍稀濒危动、

植物。

3.1.1 地形、地貌

蓝山以林地著称，境内地貌为两侧山脉凸起，中间凹陷，向东北和西

北两处开口，形成南高北低向北倾斜的“丫”形地貌轮廓。全县最高峰海

拨 1825.7米，最低处海拔 188米。主要山岭脉络清楚，呈南北走向。县境

内上元古界至下古生界地层为浅变质岩，地槽型沉积，震旦系、寒武系、

奥陶系、泥盆系、石炭系均有出露。岩石有花岗岩、火山岩、湿岩、变质

岩、砂页岩等。境内加里东运动形成东西向构造，印支运动产生南北向构

造，燕山运动主要形迹是北东、北北东向断裂。

蓝山县地质构造主要为东西向构造、南北向构造和北东、北北东向构

造。境内加里运动形成东西向构造，印支运动产生南北构造，燕山运动主

要形迹是北东向断裂。

东西向构造适分两期。加里东期褶皱和断裂，发育在震旦系至奥陶系

地层中，该期褶皱属紧密型，多为向斜倒转褶皱，岩层倾角一般为 45-75

度，多形成褶皱背山。部分背山斜经长期剥蚀，出现地形倒置，背斜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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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向斜形成林地。毛俊桐子坪倒转背斜，构成桐子坪管谷地，竹管寺

长冲岭倒转向斜，构成长冲岭林地，全鸡岭至天鹅的东南向隆起地带，及

其中的东西断裂为燕山期产物。该隆起地带由花岗岩组成，构成花岗岩林

地，此带受南北向的所城—堡城断裂的干扰和破坏，其间的凹陷带零星出

现古代地层，断层通过之处，常形成冲沟，溪岩，局部小盆地，如所城盆

地。

南北向构造，主要形成于印支期，受其影响的有泥盆系至下三选纪大

沼群，该期构造由一系列近于南北向的褶皱及走向断层组成，背向斜两翼

地层倾角平，山背被冈化剥蚀，形成尖峰的中低山。南北向断裂，为褶皱

同期或后期形成的构造，将各背向斜分割开，破坏了它的完整性。境内最

大的南北断裂为所城大桥断裂。

北东北北东向构造分布在荆竹、紫良、所城、大麻、大桥、浆洞、千

俊、火市等乡镇，多处花岗岩、次火山岩出露区，重要的有大湾—冷水源，

下坪一大麻，葫芦岭—千俊断裂，规模较大，延伸 20余公里，这些断裂在

花岗岩区表现为硅化带，在沉积岩、变质岩区为破碎带。

县境内上元古界至下古生界地层为浅变质岩，地槽形沉积，上古生界

为地台型沉积，中、新生界为地洼型沉积。地层主要有震旦系、寒武系、

奥陶系、泥盆系、石炭系、侏罗系、第四系。

项目地地质结构和土壤属稳定类型，对工程无不良影响。据《中国震

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所在地域地震动峰加速度为 0.05g，

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地震裂度Ⅵ度。

3.1.2气候特征

蓝山县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具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

量丰富、降雨充沛、春温多变、夏秋多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等自然

特征。全县年降雨量在 1600-2000mm之间，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66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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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平均径流深为1028.1mm，径流总量17.56亿立米，多年平均气温17.8℃，

极端最高气温 39.5℃，极端最低气温-7.8℃，历年相对湿度 82%，历年最大

风速 20m/s，风向 NW；多年平均蒸发量 630mm，多年平均无霜期 308天，

日平均气温高于 10℃的活动积温达 6500-6700℃，日平均气温稳定于 20℃

的初日在 5月中旬，终日在 9月底，多年平均日照为 1600-1700小时。

3.1.3水文特征

（1）地表水

蓝山县境内主要有两大水系∶春陵水系和潇水水系。蓝山县境内春陵

水由钟水、舜水、俊水组成。蓝山县内潇水水系较大的支流有∶琛水、中

河、凌江河和大源河等。

舜水系湘江二级支流，钟水的一级支流。发源于所城镇人形山麓。由

南向北，流经所城、塔峰、毛俊三个乡镇，在毛俊镇井湾村的两河口与俊

水汇合流入钟水。沿途有横江水、罗家洞水、沙坪水、紫良源水、高良源

水、仙姑岩水、团园水、上洞水、锡坑水、排田水、都龙庙水、流沙河水、

英溪水、朦溪水等注入。

钟水属湘江水系一级支流发源于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的南风坳，流向

自南而北，流经蓝山、嘉禾、桂阳、新田、未阳、常宁、衡南等县，最后

汇入湘江。钟水上主要的支流有竹市水、毛俊水、新田河、黄狮江等，钟

水河是春陵水的上游段，钟水河在蓝山境内由舜、俊二水汇合而成，起于

火市办事处江口，在蓝山县境内流经井湾、岸头、社下、詹家坊、红石脚、

上泉洞、执田、新村、土市等地后向北流至嘉禾县。钟水河流域在蓝山境

内流长 27.5km，流域面积 1382.77km²，干流平均坡降 1.23‰。

（2）地下水

工程区地表水系发育，地下水则与地貌单元、岩层分布具有密切联系，

地下水类型主要有以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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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分布于沿河两岸Ⅰ级阶地内的粉质粘土与粉

细砂中的空隙中，主要接受大气降水与地表水的补给，其水量、水位随季

节变化性变化，埋深 1～2m，枯水期补给河水，汛期河水补给地下水。

②基岩裂隙水∶分布于砂岩、粉砂岩构造及风化裂隙中。一般接受大

气降水与松散岩类孔隙水补给，沿裂隙运移，多以湿地泉的形式排泄于河

床或地形低洼处，泉水量一般 0.06～0.1L/S，水量贫乏。

③基岩裂隙岩溶水∶分布于灰岩、泥质灰岩的构造及风化裂隙中。一

般接受大气降水与松散岩类孔隙水补给，沿裂隙运移，多以股状泉形式排

泄于河床或地形低洼处，泉流量一般 0.1～0.8L/S，水量多较丰富。

3.2敏感目标

蓝山县 F2-1地块位于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蓝山大道西

侧、民族风情街北侧。地块东面为蓝山县城较繁华区域，地块周边 1km范

围内分布有居民住宅区、幼儿园、公园和医院等人群集中区域。周边具体

情况见图 3.2-1。

表 3.2-1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的敏感目表

序号 类型 敏感目标 相对方位 距地块距离 备注

1 幼儿园 金苹果幼儿园 东北侧 800-900m

2

居民小区

南海明珠 东侧 200-300m

3 蓝山壹号 东北侧 400-600m

4 蓝城上郡 东侧 300-400m

5 汇丰家园 东侧 600-800m

6 杏林苑 东北侧 600-900m

7 荆林花苑 东北侧 800-1000m

8 合兴苑小区 东南侧 400-600m

9 水韵嘉园 东侧 600-700m

10 锦绣豪庭 东南侧 600-800m

11 公园 夔龙公园 西侧 100-1000m

12 医院 蓝山县中医医院 东侧 800-9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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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地块调查周围敏感受体位置关系图

3.3 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 场地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蓝山县 F2-1地块处于开发建设状态，现为建设中的云

溪紫台商住小区，地块内从东向西开发，地块东部 5栋建筑物主体结构已

完工，地块西部 4栋建筑物主体结构正在建设中，地块内中东部低洼处回

填了地块内西部开挖夔龙山产生的土石方，当时地块尚未开发为未开发污

染林地土源，未涉及任何工业生产活动，亦不存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

施或活动，回填的土石方不存在污染现象，地块内地面多已硬化。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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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见图 3.3.1-1~3.3.1-4。

图 3.3.1-1 地块现状： 地块俯视航拍图

图 3.3.1-2 地块现状：地块（云溪紫台）建设项目东南角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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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3 地块现状：地块南部。

图 3.3.1-3 地块现状：地块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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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4 地块现状：地块中部。

图 3.3.1-5 地块现状：地块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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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6 地块现状：地块北部。

图 3.3.1-6 地块现状：地块东部。

3.3.2场地历史

通过资料查阅、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卫星影像图片分析，了

解到蓝山县 F2-1地块历史上为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东北村和三里

村的耕地和林地。

2017年 11月 2日，蓝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审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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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建设项目名称为蓝山

县 2017年度第一次用地，批文号（2017）政国土第 1666号，批准用地总

面积为 20.7306公顷，本次调查蓝山县 F2-1地块属于该次征收范围内。

2021年 9月 18日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蓝山县 F2-1地块用地规

划条件》蓝自然资规条[2021]23号文，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

（B1+R2）。

2021年 11月 3日蓝山县恒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公开竞价，竞得该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15日、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30日为云溪紫台建设项目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蓝山县 F2-1地块卫星影像图片最早可溯源至 2015 年 1月 1日。2015

年 1月 1 日之前因时间久远没有获取到卫星影像图片，但是我单位技术人

员同对该地块历史了解的附近居民和政府工作人员访谈，从历史影像卫星

照片及走访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分析 2022年 3 月 9 日以前，地块范围内地形

地貌保留原始状态未改变，一直作为农用地使用，一直以来该场地未有工

业企业入驻。2022年 4月 3 日地块内云溪紫台项目开始动工。调查场地不

同历史时期卫星影像图片见下图 3.3.2-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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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1 地块历史卫星图（2015年 1月）：地块为耕地和林地。

图 3.3.2-2地块历史卫星图（2019年 8月 5日）：地块内地形地貌没有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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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3地块历史卫星图（2022年 3月 9日）：地块内地形地貌没有发生改变。

图 3.3.2-4地块历史卫星图（2022年 4月 3日）：地块内云溪紫台项目开始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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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5地块历史卫星图（2023年 1月 30日）：地块内云溪紫台建设初具规模。

3.4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了解到：

地块东面为蓝山大道（永连公路），公路对面是蓝山县较为繁华的中

心城区，有南海明珠住宅小区、市政广场、汇丰家园住宅小区、水韵嘉园

住宅小区、蓝山县中医院；地块东北面有蓝山壹号、杏林苑、荆林花苑等

住宅小区和金苹果幼儿园；地块东南面有锦绣豪庭和合兴苑住宅小区。

地块南面有民族风情街，再向南为东北村的耕地。

地块西面有二广高速和夔龙公园。

夔龙公园用地面积 2694820平方米，其中生态绿化用地 2358532平方

米。公园分为夔龙禅静文化园、舜帝韶乐文化园、瑶族伞文化园、乐舞缤

纷广场，建有观景亭 6个、竹林 284亩、韶乐会所 1200平方米、湿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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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伞舞民族文化博物馆、艺术剧场、观景天桥、花海、花林步道、美食

街等，是一座集文化、休闲、观光、饮食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公园。

地块北面为三里村的耕地和住宅区（现已坼除），再向北有蓝山县公

安局、蓝山县人民法院、蓝山县人民检察院、蓝山县司法局、蓝山县市场

管理局等政府机关单位。

附近居民区、幼儿园、医院、政府机关、公园等场所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集中处理，未发现垃圾堆积的情况出现。在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土

壤颜色、气味等异常，也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地块周边 1 km 

范围内现无工业企业分布，周边地块不存在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污

染物质的使用、生产、贮存，没有化学品等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企业存在，

且相邻周边地块没有规模以上养殖场存在，因此不存在造成该地块污染的

潜在污染源，不存在潜在污染风险。

图 3.4.1-1地块东面市政广场和南海明珠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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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2地块南面民族风情街

图 3.4.1-3地块西面二广高速和夔龙公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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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地块北面的三里村住宅区已经坼除

3.4.2 相邻地块的历史

通过卫星历史影像分析以及结合人员访谈信息现场踏勘得知:

2015 年 1 月以前地块东面蓝山大道已建成通车，公路对面的南海明珠、

蓝城上郡、汇丰家园、水韵嘉园等住宅小区和市政广场都已建成投入使用。

地块南面塔峰西路已基本建成，公路两边的民族风情街还没有开工建设。

地块西面二广高速已建成通车，夔龙山保持原貌未曾开发。地块北面三里

村的耕地和自然村落保持原貌，蓝山县人民法院办公楼、蓝山县人民检察

院办公楼已基本建成，蓝山县司法局办公楼正在建设中。

2016 年 2 月 17日地块北面蓝山县司法局办公楼已基本建成，蓝山县公

安局办公楼开始动工。

2018 年 3 月 22日地块南面塔峰西路两边的民族风情街已建成投入使

用，地块北面的蓝山县公安局办公楼建设初具规模，地块东北面的英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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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动工建设。

2019 年 8 月 5日地块东北面的黄花坪自然村已经坼除，蓝山壹号住宅

小区开工建设。

2020 年 4 月 9日地块北面蓝山县公安局办公楼已经建成，地块东北面

的蓝山壹号住宅小区建设初具规模。

2021 年 1 月 12日地块东北面的蓝山壹号住宅小区建设已建成投入使

用。

相邻地块的历史影像图见 3.4.2-1~

2022 年 3 月 9日以后周边地块地形地貌及用地性质未发生变化。

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卫星遥感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可知，该地块周边相

邻地块历史上均为是农村林地、耕地等集体农业用地、村民自建房等宅基

地用地、居民住宅小区和商业街，通过人员访谈，地块周边其他相邻地块

都不存在工业开发活动，历史上也未进行过工业开发，相邻地块历史上不

存在潜在污染风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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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1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15年 1月 1日）：地块南面塔峰西路已基本建成，

公路两边的民族风情街还没有开工建设。

图 3.4.2-2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16年 2月 17日）：地块北面蓝山县司法局办公楼已

基本建成，蓝山县公安局办公楼开始动工。



28

图 3.4.2-3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18年 3月 22日）：地块南面塔峰西路两边的民族风

情街已建成投入使用，地块东北面的英才路开始动工建设。

图 3.4.2-4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19年 8月 5日）：地块东北面的黄花坪自然村已经

坼除，蓝山壹号住宅小区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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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5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20年 4月 9日）：地块北面蓝山县公安局办公楼已

经建成，地块东北面的蓝山壹号住宅小区建设初具规模。

图 3.4.2-6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21年 1月 12日）：地块东北面的蓝山壹号住宅小区

建设已建成投入使用。



30

图 3.4.2-7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22年 3月 9日）：周边地块地形地貌及用地性质未

发生变化。

3.4.2-8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23年 1月 30日）：周边地块地形地貌及用地性质未发

生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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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9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图（2023年 1月 30日）：周边地块地形地貌及用地性质未

发生变化。

3.5地块利用的规划

本次调查将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中相关规定，对本地块进行调查，确定本地块是否满足用地要求

根据《蓝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蓝山县 F2-1地块用地规划条件》

可知，该地块用地性质由原来的农用地调规为商住用地。属于《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

用地，《蓝山县 F2-1地块用地规划条件》见附件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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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局部

4.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4.1资料分析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25.1-2019）的技术要求开展该场地相关资料的收集工作，收集的相关

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地块相关记录、有关

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等资料。

4.1.1资料收集方法

场地环境资料收集主要是通过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现场踏勘、填写

场地信息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1）查阅资料：从项目委托方、政府机关公开发布的文件以及网上查

阅的期刊资料获取关于场地的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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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员访谈：对场地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原土地使用人员、环保行

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熟悉场地的第三方（居民、附近商户）开展信息调

查。

4.1.2资料收集成果

从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开始，我方调查人员就开始不断收集场地环

境调查资料。本项目计划收集的资料和收集情况见表 4-1。

表4.2-1 资料收集情况汇总表

序号 资料名称 获取情况 资料来源

一 区域自然和社会信息

1 地理位置 获得 百度地图、GoogleEarth

2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概况 获得 蓝山县人民政府网

二 相关政府文件

1 区域环境保护规划 获得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

2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获得

三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 地块历史影像图及现场照片 获得 GoogleEarth

2 地块使用历史资料 获得 蓝山县自然资源局

3 地块规划材料 获得
蓝山县自然资源局

4 地块编号及红线图 获得

四 地块环境资料

1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获得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

2 地块内固体废物堆放记录 获得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

3 地块与水源地保护区的位置关系 获得 GoogleEarth

五 地块相关记录

1 地块现状情况 获得 GoogleEarth、人员访谈、现场踏勘

六 地块周边土地使用情况

1 地块周边企业分布情况 获得 GoogleEarth

2 地块周边企业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 获得 现场踏勘与网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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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获得 现场踏勘与网络查询

根据对蓝山县 F2-1地块周边 1km范围内的居民进行现场走访调查，目

前资料收集主要涉及历史影像图、红线范围图、建设项目拟场地规划等资

料。

根据资料收集和调查走访，蓝山县 F2-1地块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

舜峰社区蓝山大道西侧、民族风情街北侧，该地块历史上为永州市蓝山县

塔峰镇舜峰社区东北村和三里村的农用地。根据用地规划红线图，地块面

积为 37765.27m2，合约 56.6479亩。通过技术人员对场地进行现场勘查，该

调查地块内云溪紫台项目处于开发建设状态，云溪紫台项目开工前地块未

开发利用，用地性质一直作为农用地使用。且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地块

当前和历史上均不存在污染源。资料收集到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

单（见附件 4）、蓝山县 F2-1用地规划条件和用地规划红线图（见附件 5）、

土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见

附件 6）等资料。

地块周边的居民区、幼儿园、夔龙公园和市政广场，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集中处理，未发现垃圾堆积的情况出现。在现场踏勘过程中未发现土

壤颜色、气味等异常，也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蓝山县中医

医院的固废和废水也是严格按环保要求进行处理，且距离地块较远，对地

块的污染可以忽略不计。相邻地块历史上都未进行过工业开发活动，当地

环保部门未有相应的环境污染事故查处记录。相邻地块不存在潜在污染风

险。

4.2人员访谈情况

根据前期资料收集的情况，项目组对地块已有了初步了解，为进一步

掌握地块历史情况，解决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过程中产生的疑问以及对已

收集的资料进行考证，获取更多的地块相关信息，项目组对相关知情人士



35

进行了访谈。本次调查中人员访谈采用当面交流、电话和发放调查表的方

式进行，受访对象包括对该地块现状和历史比较了解的地块历史使用管理

者，走访了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蓝山县自然资源局、蓝山县恒仁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溪紫台项目部、舜峰社区工作人员和地块周边居民

等。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该地块的使用历史以及现状、生产规模、生产工

艺、排污和治理状况、对周边环境的污染情况、土地利用情况等。

表 4.2-1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访谈对象统计

2023 年 12 月 21~22日，我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现场踏勘和前期人

员访谈，走访了所在地、周边居民、村委会、相关政府工作人员等对调查

地块有管辖权或者熟知地块历史变革情况的有代表性的相关人员，通过人

员访谈了解调查地块用地历史情况、生产经营情况、污染物排放及环境事

故发生情况、相邻地块历史及现状情况，对调查地块有了更深入了解，访

谈对象基本情况如下表 4.2-1和图 4.2-1所示。

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居住地址 与地块关系 联系方式

1 刘 丽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 政府管理人员 13874679302

2 罗 群 蓝山县自然资源局 政府管理人员 13874678215

3 朱仁建 恒仁房地产云溪紫台项目部 现土地使用权人 13975733088

4 刘小光 舜峰社区工作人员 政府管理人员 13707467561

5 黄怀军 舜峰社区三里村村民 地块周边居民 13487482813

生态环保管理人员访谈照片 政府管理人员访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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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恒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溪紫台

项目管理人员访谈照片
地块所在社区管理人员

地块附近村民

图4.2-1人员访谈照片

访谈内容总结如下：

（1）地块之前为农用地，无其它工业企业存在；

（2）地块内没有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3）地块未发生过污染事件及投诉；

（4）周边环境敏感点较多，有学校、居民区等；

（5）相邻地块历史及现在均无污染工业企业存在。

4.3现场勘查

2023年 12月，我单位水工环地质类专业技术人员 5人进行了现场踏勘，

结合场地资料和人员访谈结果，初步判断该地块不属于疑似污染地块。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为：本项目地块现状与历史变迁情况，区域的地



37

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现场踏勘照片见下图 4.3.1。

1、踏勘范围如下：

（1）根据历史影像图，蓝山县 F2-1地块，总占地面积约 37765.27m2，

合约 56.6479亩

（2）地块周围：以地块为中心周边半径 1km。

2、土壤现场快速测

（3）踏勘结果：地块内云溪紫台项目正在建设中，访谈了解到历史上

没有开发利用痕迹，周边无工业企业分布，不存在潜在的污染原，地块内

未发现有刺激性气味，未发现油类、化学品等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使用、

和储存痕迹，因此该地块收到污染的可能性甚微。

定

因地块内云溪紫台项目正在建设中，地面多已硬化，为了更好的判断

地块的现状情况，我项目技术人员采用在地块内未硬化地面选取二个点和



38

地块周边50m范围内选取了5个点确定快筛点位，通过使用现场快速测定仪

器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进行快速测定现场表层土壤，用以辅助判断项目

地块状况。

现场快速测定仪器XRF校正：

1、当登录后仪器会自动加载应用曲线与参数，直接进入测试界面。

2、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每次开机检测之前需对仪器进行一次自

检，手掌紧握仪器手柄，然后将仪器的测试窗口紧切在仪器配备的316标准

样品块和土壤成分分析标准物质GSS-20测量标样物体的表面，使得测试窗

口与标样物体充分接触，然后按下扳机，仪器的辐射指示灯交替闪烁，测

量过程中保持仪器与标样的接触，不随意晃动仪器，直至仪器测试结束。

3、自检完成后开始标准样品检定，同自检步骤相同，等待仪器自动分

析后自行停止，数据分析完成，确定在标准样品数值的范围内，完成检定。

4、完成检定后开始样品测量，并记录数据。

现场快速测定仪参数表见表4.3-1，现场踏勘快速测点分布图见图4.3-1，

现场快速检测图见图4.3-2，现场踏勘快速检测数据一览表详见表4.3-2

表 4.3-1现场快速测定仪参数表

仪器名称 型号 备 注

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 True X700
每次开机后对仪器进行了一次自检，自检完成后

开始标准样品检定，完成检定后开始样品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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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 现场踏勘快速测点分布图

1号点快速测定现场照片 2号点快速测定现场照片

3号点快速测定现场照片 4号点快速测定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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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点快速测定现场照片 6号点快速测定现场照片

7号点快速测定现场照片

图 4.3-2 现场快检图

表 4.3-2 现场快速测定数据表（单位:mg/kg）

检测位置
XRF数据

As Cu Ni Cr Pb Hg Cd
1 8.696 20.097 24.567 58.008 17.012 0.025 0.174
2 7.125 24.835 42.262 68.151 24.053 0.03 0.132
3 6.169 27.857 20.294 61.616 26.282 0.069 0.111
4 11.929 24.666 20.834 79.656 28.829 0.083 0.121

5 11.102 18.634 10.641 28.148 32.043 0.006 0.073
6 12.006 22.653 21.064 42.159 38.073 0.015 0.092
7 12.848 25.612 18.048 57.331 43.915 0.064 0.102

筛选值 20 2000 150 / 400 8 20

根据现场快速测定数据可知，地块现状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试行）》中第一类用地筛

选值标准，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良好，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试行）》中“5.3.2 建设用地土

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者低于风险筛选值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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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可以忽略。”因此，本项目土壤污染风险可能性很小。

综上所述，通过现场踏勘、现场快速测定的综合调查结果，本地块土

壤目前未呈现受污染表征。

4.3.1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分析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区域内原有土地利用

性质为农用地，该地块现场未发现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使用和处置的情况，

历史沿革中也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也无相应的环境污染查出记录。

4.3.2各类槽罐内的物质和泄漏评价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区域内原有土地利用

性质为农用地，无槽罐等装置存在。

4.3.3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处理评价

根据资料收集、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调查区域内原有土地利用

性质为农用地，不存在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物。

4.3.4管线、沟渠泄漏评价

根据现场勘察和人员访谈情况，蓝山县 F2-1地块未有管线等设施，也

无沟渠。

4.3.5与污染物迁移相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污染物迁移是指污染物在环境中发生空间位置的移动及其所引起的污

染物的富集、扩散和消失的过程。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常伴随着形态的转

化，如通过废气、尾砂、废液的排放，农药的使用，或者有害物质矿的开

采冶炼等，会富集于沉积物中，对土壤环境质量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改

变土壤性质。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方式有机械迁移、物理化学迁移和生

物迁移三种。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污

染物自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另一方面是外界环境的物理化学条件，其中包

括区域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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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地块之前为耕地和林地等农用地，场地内耕地潜在污染物可能

为农药中的有机物，该地块开发前农作物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化作业，多为

当地农户自给自足的种植方式，农业活动中的农药和化肥使用量较小，因

此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可以忽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无污染生产企业存在，

无环保事件发生，也无规模化养殖企业存在，地块周边环境良好。

4.3.6调查结论

本次调查中人员访谈采用当面交流和发放调查表的方式进行，受访对

象包括对该地块现状和历史比较了解的附近居民和政府工作人员。访谈的

主要内容包括该地块的使用历史以及现状，是否有环保纠纷，对本次调查

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情况的了解等，人员访谈记录表详见附件。

我单位项目调查人员于 2023年 12月开展了人员访谈，走访了永州市

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蓝山县自然资源局、蓝山县恒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云溪紫台项目部、地块所在舜峰社区管理人员、地块周边居民，了解了

调查地块用地历史情况、生产经营情况、污染物排放及环境事故发生情况、

相邻地块历史及现状情况，对调查地块有了更深入了解，人员访谈内容总

结如下：

1、地块历史用途变迁回顾：

根据人员访谈结果，调查地块历史用途主要分为以下阶段：

地块原为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东北村和三里村的耕地和林

地。

2017年 11月 2日，蓝山县国土资源局申请，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审批取

得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建设项目名称为蓝山

县 2017年度第一次用地，批文号（2017）政国土第 1666号，批准用地总

面积为 20.7306公顷，本次调查蓝山县 F2-1地块属于该次征收范围内。

2021年 9月 18日，蓝山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了《蓝山县 F2-1地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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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条件》（蓝自然资规条[2021]23号文），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

用地（B1+R2）。

2021年 11月 3日，蓝山县恒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该地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该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月 15日、2022年 8月 31日、2022

年 9月 30日为云溪紫台建设项目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访谈内容总结：

（1）地块之前为农用地，无其它工业企业存在。

（2）地块内没有地下储罐或地下输送管道；

（3）地块未发生过污染事件及投诉；

（4）周边环境敏感点较多，有居民区、医院、幼儿园和公园等；

（5）相邻地块历史及现在均无工业企业存在。

4.4．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结论是基于实际调查和人员访谈，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

专业判断来进行逻辑推论和分析得出的，同时充分考虑了调查经费、调查

时限、地块条件等多重限值因素。调查结论存在以下不确定性:

（1）本次调查主要依靠地块现有存档的手续资料，可能存在未发现或

未收集到的周边企业生产情况，对结果的准确性存在定影响。

（2）本次调查过程中，人员访谈中受访人员对地块实际情况掌握程度

存在差异，会对本报告结论造成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本地块历史沿革简单，资料较为充分，受访人员主要为本

地块附近居民和地块使用者，对地块及周边情况较为了解，以上不确定性

较小，对调查结果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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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蓝山县 F2-1地块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蓝山大道西侧、民

族风情街北侧，中心坐标为 E：112.179015°，N：25.378804°，地块面积为

37765.27m2，合约 56.6479亩。四周范围为：东至蓝山大道，南至民族风情

街，西至舜峰社区三里村的夔龙山，现已开发建设成夔龙公园，北至三里

村的耕地和三里村住宅区（现已坼除）。

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块历史上为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舜峰社区东北村

和三里村的耕地和林地。云溪紫台项目开工前地块实际未开发利用，一直

作为农用地使用。且场地周边无工业企业，地块当前和历史上均不存在污

染源。现场快速筛查重金属 7项基本项监测因子结果数据均低于《土壤环境

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试行）》中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块土壤环境质量良好，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试行）》中“5.3.2建

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者低于风险筛选值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表明该地块不存在污染的可能性。地块可

按一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本项目

地块为“非污染地块”，可以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开发利用。

5.2建议

（1）针对该项目后续开展的土地开发利用，建议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做好建设过程重点环保监管工作。

（2）建议在施工过程中若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有污染的异常迹象，应及

时通知当地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查验。

（3）建议关注周边环境的地下水水质情况，防范对该地块的污染。

（4）加强对地块的环境监督，在该地块后续开发过程中，保护地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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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外界人为污染，杜绝出现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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